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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6,715,800 股，其中林关羽先生为公

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还需按“高管持股“条件进行锁定。 

2、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938,300 股。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07 年 8 月 13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部分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东，换取

非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权。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公司流通股获得对价 4.5 股。

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股票总计 877.5 万股。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2005 年 8 月 5 日，200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2005 年 8 月 12 日。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07 年 8 月 13 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6,715,800 万股，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16.46



％、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的 12.27％和公司股份总数的 7.03％；各限售股份持有

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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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关羽 9,213,750 4,777,500 11.71% 8.73% 5% 

2 吴彩莲 1,938,300 1,938,300 4.75% 3.54% 2.03% 

合   计 11,152,050 6,715,800 16.46% 12.27% 7.03% 

说明：1. 林关羽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须依据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按“高管持股“条件进行锁定。 

2.根据股改承诺，林关羽先生作为股权分置改革前持有公司总本股本 5%以

上股东，至 2008 年 8 月 12 日前尚需遵守其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10%的承

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影响其股改承诺的履行。 

3.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938,300 股。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

行情况 

股东名称 特殊承诺 承诺履行情况

林关羽 

①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

让；②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深交所挂牌交易出售股票，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12个月内不超过5%，在24

个月内不超过10%。 

履行承诺 

吴彩莲 

①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

让；②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深交所挂牌交易出售股票，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12个月内不超过5%，在24

个月内不超过10%。 

履行承诺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29,661,450 29,661,450



4.境内自然人持股 11,152,050 4,436,250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2,958,637 7,736,137

9.投资者配售股份 

10.其它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43,772,137 41,833,837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51,777,863 53,716,163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51,777,863 53,716,163

三、股份总数 95,550,000 95,550,0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银万国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认为： 

1、本次涉及的即将可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为林关羽所持限售股份 477.75

万股和吴彩莲所持限售股份 193.83 万股。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的相关规定。 

2、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截止至

2007 年 8 月 2 日，未发生违反股改承诺的情形。林关羽作为股权分置改革前持

有鑫富药业股份总数 5%以上股东，至 2008 年 8 月 12 日前尚需遵守其减持股份

不超过鑫富药业总股本 10%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影响其股改承诺的

履行。 

3、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鑫

富药业股份于 2007 年 8 月 12 日起可上市流通，其中林关羽还需遵守其作为鑫富

药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遵守的限售规定及有关承诺。 

4、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明确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5、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出售其所持鑫富药业股份还应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其他有关规定及各自的其他有关承诺。 

 



六、其他事项 

1.公司限售股份不存在垫付对价情形及偿还情况； 

2.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及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3.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6,715,800 股，其中因林关羽先生为公司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其持有的 4,777,500 股“高管股份”须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高管

股份”的形式予以锁定。 

 

  七、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 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以上情况，提请广大投资者予以关注。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7 年 8 月 9 日 

  

 

 

 

 

 

 
 


